
房地產中介人須知 

( 經第 7/2014號法律修改的第 16/2012 號法律《房地產中介業務法》) 

 

定義 

1. 房地產中介業務：為着客戶的利益透過房地產中介合同，促成他人訂立以下法

律行為的商業活動： 

（1）取得或轉讓不動產物權； 

（2）不動產租賃； 

（3）商業或工業場所的取得或轉讓； 

（4）合同地位的讓與，而該合同的標的物為不動產，不論其形式為何。 

2. 上點所指的商業活動尤其包括： 

（1）藉參觀、宣傳、刊登廣告或協商，推介客戶的不動產； 

（2）藉刊登廣告或收集訊息，搜尋符合客戶要求的不動產。 

3. 房地產中介合同：房地產中介人與客戶訂立房地產中介範疇內的有償提供勞務

合同，當中尤其訂定雙方的權利及義務。 

4. 房地產中介人：具備相應的有效准照而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的商業企業主。 

5. 房地產經紀：具備相應的有效准照，為房地產中介人的利益及以其名義，尤其

是以僱員、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董事、經理或輔助人員身份，從事房地產中介

業務的自然人。 

6. 商業營業場所：供房地產中介人及其房地產經紀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的設施。 

7. 客戶：與房地產中介人訂立房地產中介合同的自然人或法人。 

 

專屬性 

1. 僅房地產中介人及房地產經紀可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 

例如大廈管理員(未持有有效房地產中介人及經紀准照)，不能從事房地產中介

業務（包括為業主推銷及帶領客人參觀不動產等）。房地產中介人轄下的文職

人員(未持有經紀准照)也不能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等。 

2. 房地產經紀僅可為唯一一名房地產中介人提供服務，但獲該中介人明示許可的

情況除外。 

 

適當資格 

1. 一般情況下，房地產中介人或房地產經紀的適當資格作為其從業要件之一；房



地產中介人或經紀須具備有關的適當資格，才會獲發給及續發相關准照。 

2. 如房地產中介人或房地產經紀發生以下任一情況，則不視為具備適當資格： 

 被確定裁判判處三年以上徒刑，但依法已獲恢復權利者除外； 

 被科處禁止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的附加處罰，且正處於禁止期間內； 

 曾三次或以上違反本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而被科罰款。 

根據經第 7/2014號法律修改的第 16/2012號法律《房地產中介業務法》第 9條

第 1款(2)項或第 15條第 1款(2)項之規定，房地產中介人或房地產經紀不再具

備適當資格，則會被註銷相關准照。 

3. 倘房地產中介人或房地產經紀曾三次或以上違反《房地產中介業務法》規定的

行政違法行為而被科罰款，並已完全履行因最後一次處罰而產生的義務，且履

行義務與提出申請之間的期間超過五年，則不予考慮有關行政違法行為。 

 

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的注意事項 

1. 履行《房地產中介業務法》、《房地產中介業務法施行細則》及公佈於《澳門特

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就涉及《房地產中介業務法》所訂定的具約

束力及強制性的指引。 

2. 房地產中介人僅僱用持有有效房地產經紀准照的人員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 



 

房地產經紀准照式樣： 

正面： 

 

背面： 

 



 

3. 房地產中介人須在其商業營業場所顯眼處張貼其房地產中介人准照或認證繕

本及商業營業場所說明書。 

 

房地產中介人准照式樣：  

 

 

 



商業營業場所說明書式樣： 

 

4. 商業營業場所須設於作商業、服務、寫字樓或從事自由職業用途的不動產內。 

5. 房地產經紀在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時，須佩帶由房地產中介人發出的工作證。

工作證須載有房地產經紀的姓名、准照編號、所屬的中介人的名稱及准照編

號，以及附有持證人的照片。 



6. 提供房地產中介服務前，必須與客戶簽署房地產中介合同，房地產中介合同須

以書面方式訂立。如未訂明房地產中介合同的有效期，則視之為 6 個月。 

合同中須載明下列事項：房地產中介人的名稱、准照編號及商業營業場所地

址；客戶的名稱、聯絡方法及其他識別資料；擬促成的法律行為的標的物、佣

金及其他約定的費用，以及其支付方式和條件；不動產的識別資料、法律狀況

及其他特徵說明，如合同旨在推介客戶的不動產；倘有的由一個中介人代表雙

方的情況。 

合同中必要事項所指的“房地產中介人名稱”應填寫為房地產中介人准照上准

照持有人之名稱，不應填寫為商業營業場所名稱。 

例如：房地產中介人 ─ 陳大文 

商業營業場所 ─ 大文地產 

此情況下，合同中的房地產中介人名稱應填寫為陳大文，不應填寫為大文地產。 

合同中必要事項所指的“商業營業場所地址”為房地產中介人商業營業場所說

明書中所載之場所地址。倘為有限公司的房地產中介人應注意商業營業場所地

址與法人住所地址之區別。 

合同中必要事項所指的“佣金”，建議即使有關中介人不向客戶收取任何佣金或

費用的情況下，應於佣金一欄填寫金額為“0”。 

房地產中介合同式樣：可於本局網頁「房地產中介業務」之「列印表格」下載。 

7. 房地產中介人對客戶的義務 

7.1 在訂立房地產中介合同時，進行一切合理程序並採取一切應有的措施核實

客戶是否具備訂立擬促成的法律行為的能力及正當性。 

7.2 從與其訂立合同的客戶取得關於不動產的資訊，尤其不動產的法律狀況、

特徵、價格及付款條件，並將該等資訊以清楚、客觀及適當的方式提供予

其他客戶及利害關係人。 

7.3 在訂立房地產中介合同時，進行一切合理程序並採取一切應有的措施核實

不動產的特徵是否與客戶提供的一致，以及不動產是否設有任何責任或負

擔。 

為履行上述義務，房地產中介人必須取得以下資料，在提供服務時向客戶

及利害關係人提供： 

 業權狀況 

 責任或負擔 

 實用面積及建築面積 

 樓齡/落成年份 



 用途 

 土地的性質及使用年期 

 業主的聲明等 

上述資料主要透過以下文件核實： 

 業主的身份證明文件 

 物業登記局發出的有效物業登記證明或書面報告（“查屋紙”） 

 土地工務局發出的使用准照和圖則 

 業主以書面形式填寫物業狀況披露聲明 

房地產中介人有責任盡可能向客戶及利害關係人提供上述資料，未能提供

之資料房地產中介人亦應如實告知。 

7.4 以不使人誤解的方式將其負責促成的法律行為準確及清楚地告知客戶。 

7.5 即時向客戶滙報有關與房地產中介合同所指法律行為有利害關係的事實

及任何影響該法律行為的訂立的事實。  

8. 將已訂立的房地產中介合同存檔及保存五年。須服從房屋局的監察，並讓其適

當表明身份的工作人員進入商業營業場所查閱及索取存檔合同及其他與房地

產中介活動有關的文件。 

9. 房地產中介人不得將其客戶轉介予其他房地產中介人。房地產經紀亦不得將其

所屬房地產中介人的客戶轉介予其他房地產中介人。兩者均不得將客戶或不動

產的資料披露予其他房地產中介人或其房地產經紀，但獲房地產經紀所屬的房

地產中介人及該客戶同意者除外。 

10. 在指定的期限內，向房屋局提供其所要求的與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有關的資

料。 

11. 房地產中介人及其全體僱員，包括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董事、經理或輔助人員，

以及房地產經紀，須就從事業務時直接或間接所知悉的事實、資訊及個人資料

遵守保密義務。上述人士在其業務或職務終止後，仍須遵守保密義務。 

12. 通知義務 

12.1 根據經第 7/2014號法律修改的第 16/2012號法律《房地產中介業務法》的

規定，須將以下事實通知房屋局： 

a) 房地產中介人(包括自然人商業企業主及公司) 的從業要件的遵守情

況有變更，須自發生變更之日或獲悉變更之日起 10 日內通知； 

b) 房地產經紀的從業要件有變更，該經紀有義務須自發生變更之日起 10

日內通知其所屬的房地產中介人；而該中介人須自獲悉之日起 10日內

通知； 



c) 僱用房地產經紀及終止其勞務聯繫的事實，須自發生之日起 10 日內

通知； 

d) 房地產中介人終止其業務，須自終止之日起 10 日內通知； 

e) 如房地產中介人屬公司，當公司合同、章程或公司機關據位人有變更

時，須自發生變更之日起 10日內通知。 

12.2 根據經第 13/2018號行政法規及第 17/2014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4/2013號

行政法規《房地產中介業務法施行細則》的規定，須將以下事實通知房屋

局： 

a) 倘若房地產中介人更改商業名稱或商業營業場所名稱，須自該事實發

生之日起 30內將更改後的商業名稱或商業營業場所名稱作出通知； 

b) 倘房地中介人開設新的商業營業場所或搬遷其商業營業場所的地點，

須於 30日前作出通知； 

c) 倘房地中介人關閉其商業營業場所，須於 30日前作出通知； 

d) 倘若房地產中介人設立互聯網網頁，須就該事實發生之日起 30日內將

有關網頁的網址作出通知； 

e) 在轉讓商業企業或將其租賃他人的法律行為完成後 10日內，取得或承

租商業企業的房地產中介人須將此事通知房屋局並提交證明文件。 

13. 房地產中介人與經紀關於終止業務的情況 

13.1 房地產中介人 

a)  倘房地產中介人會在一定期間內沒有經營房地產中介業務，此情況下

建議提出中止或註銷房地產中介人准照之申請。否則，當房地產中介

人在其准照有效期內連續 180日或間斷 360日主動關閉其全部商業營

業場所會視為終止業務，此情況下將會被註銷房地產中介人准照。 

b)  倘房地產中介人申請中止准照，該中止期間不得在其准照有效期內連

續或間斷超過 12 個月。根據經第 7/2014 號法律修改的第 16/2012 號

法律《房地產中介業務法》第 8 條(取消中止)及經第 13/2018 號行政

法規及第 17/2014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4/2013號行政法規《房地產中

介業務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2 款(中止准照)之規定，倘房地產中介

人欲再從事業務，在中止期間屆滿前或屆滿時均可申請取消中止准

照，但須符合從業要件。如中止准照的期限屆滿且未取消中止，根據

《房地產中介業務法》第 9條第 1款(3)項的規定，准照會被註銷。 



c)  倘房地產中介人申請註銷准照後欲再從事業務，須重新辦理房地產中

介人准照之申請，並須符合經第 7/2014號法律修改的第 16/2012號法

律《房地產中介業務法》第 5條(從業要件)之規定。 

13.2 房地產經紀 

a)  倘房地產經紀會在一定期間內不從事業務，此情況下建議提出中止或

註銷房地產經紀准照之申請。否則，當房地產經紀在其准照有效期內

連續 180日或間斷 360日未有從事業務會視為終止業務，此情況下將

會被註銷房地產經紀准照。倘房地產經紀有合理解釋及獲房屋局接納

則不在此限。 

b)  倘房地產經紀申請中止准照，該中止期間不得在其准照有效期內連續

或間斷超過 12 個月。根據經第 7/2014 號法律修改的第 16/2012 號法

律《房地產中介業務法》第 14條(取消中止)及經第 13/2018號行政法

規及第 17/2014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4/2013號行政法規《房地產中介

業務法施行細則》第 8條第 2 款(中止准照)之規定，倘房地產經紀欲

再從事業務，在中止期間屆滿前或屆滿時均可申請取消中止准照，但

須符合從業要件。如中止准照的期限屆滿且未取消中止，根據《房地

產中介業務法》第 15條第 1款(3)項的規定，准照會被註銷。 

c)  倘房地產經紀申請註銷准照後欲再從事業務，須重新辦理房地產經紀

准照之申請，並須符合經第 7/2014號法律修改的第 16/2012號法律《房

地產中介業務法》第 12條(從業要件)之規定。 

 

違法行為與處罰 

參照表： 

違規行為 罰款及附加處罰 

未持有有效准照而以房地產中介人身份從

事房地產中介業務者 

罰款：  

科澳門元 5萬元至 30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關閉商業營業場所 1個月至 1年，或/及  

禁止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 1個月至 1年 

未持有有效准照而以房地產經紀身份從事

房地產中介業務者 

罰款：  

科澳門元 2萬元至 10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禁止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 1個月至 1年 

房地產中介人僱用沒有持有有效房地產經 罰款：  



紀准照的人員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 按其所僱用的每一未持有有效房地產經紀准照

的人，科澳門元 3萬元至 15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關閉商業營業場所 1個月至 1年，或/及  

禁止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 1個月至 1年 

1. 商業營業場所非設於作商業、服務、寫字

樓或從事自由職業用途的不動產內； 

2. 房地產中介人在訂立房地產中介合同前

向客戶提供涉及房地產中介業務的服務； 

3. 房地產中介人沒有履行對客戶應遵的義

務； 

4. 房地產中介人沒有將已訂立的房地產中

介合同存檔及保存 5年； 

5. 房地產中介人不服從房屋局的監察，並沒

有讓適當表明身份的工作人員進入商業

營業場所以查閱及索取存檔合同及其他

與房地產中介活動有關的文件； 

6. 房地產中介人沒有在指定期限內，向房屋

局提供其所要求的與從事房地產中介業

務有關的資料； 

7. 房地產中介人沒有監管其房地產經紀遵

守《房地產中介業務法》、補充法規及公

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

批示，就涉及《房地產中介業務法》所訂

定的具約束力及強制性的指引； 

罰款：  

科澳門元 2萬元至 10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關閉商業營業場所 1個月至 1年，或/及  

禁止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 1個月至 1年 

1. 房地產經紀為多於一名房地產中介人提

供服務，且沒有獲中介人明示許可； 

2. 房地產經紀沒有協助其所屬的房地產中

介人履行對客戶應遵的各項義務； 

罰款：  

科澳門元 1萬元至 5萬元  

或/及  

附加處罰：  

關閉商業營業場所 1個月至 1年，或/及  

禁止從事房地產中介業務 1個月至 1年 

違反《房地產中介業務法》的其他規定或補

充法規或不遵守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

報》的行政長官批示，就涉及房地產中介業

務所訂定的具有約束力及強制性的指引者。 

罰款：  

科澳門元 5千元至 2萬 5千元 

註：根據《房地產中介業務法》第 36條的規定，“如違法者為累犯，須將最低罰

款額提高四分之一，最高罰款額則維持不變。” 



保全措施 

如有跡象顯示存在毀壞或滅失證據的風險或繼續作出違法行為，經考慮違法行為

的嚴重性及其行為人的過錯程度後，可對違法者單獨或一併適用以下保全措施： 

（1）暫時關閉商業營業場所； 

（2）防範性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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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製日期：2024年 5月 


